附件2：
广东省公共文化设施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目录（试行）
我省各级公共文化设施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别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以下类目均指为满足群众更高层次文化需求而开展，具有特色化、定制化、个性化特点的服务:

一、培训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文学、美育、非遗、手工、语言、科学技术、文物鉴赏、古籍修复等主题的课程培训、工作坊、大师课。

二、讲座类：如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健康卫生等主题的讲座、沙龙、导赏会。

三、展览类：如非遗、典籍、书画、设计、文物、装置艺术等主题展览。

四、演出类：如音乐会、舞蹈展演、戏曲表演、非遗技艺展示、情景剧、嘉年华、沉浸式剧场等。

五、研学类：如艺术夏(冬)令营、红色文化研学、非遗体验、阅读之旅、科学实验、劳动教育等活动。

六、数字文化类：如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体验活动、数字资源服务、IP授权、数据资产服务、数据要素服务等。

七、技能服务类：如文物（含古籍）鉴定、文物（含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文献缩微摄影、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信息查证、科技查新、专利检索与分析、文献信息开发（二、三次文献编制）、活动策划、展览策划、专题创作、课题调研等。

八、藏品利用类：如藏品出借、藏品观摩、藏品拍摄、图片授权等。

注:有效期同《广东省关于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



